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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体系概述 

1.1. 两类用户 

 

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包括两类用户： 

 法人用户，通过法人注册。法人用户信息中包含主代办人（法人账号实际

持有及管理者） 

 自然人用户，通过自然人注册或由法人用户创建。 

对于不同用户，可以进行不同的操作，具体如下表： 

用户类型 可进行的操作 

法人用户（通过法人注册） 维护单位信息 

申请单位事项办理权限 

创建、检索用户并授权（事项办理） 

查看事项办理进度 

自然人用户（通过自然人注册或法人

用户创建） 

维护个人信息 

办理自然人事项 

办理法人授权事项 

查看事项办理进度 



1.2. 三类角色 

 

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设置三类角色： 

 单位管理员（法人用户） 

 事项管理员（经授权的自然人用户） 

 事项办理员（经授权的自然人用户） 

对于不同用户，可以进行不同的操作，具体如下表： 

用户类型 可进行的操作 

单位管理员（法人用户） 维护本单位信息 

申请单位事项办理权限 

创建、检索用户并授权（事项办理、事

项管理） 

查看事项办理进度 

事项管理员（经授权的自然人用户） 创建、检索用户并授权（事项办理） 

本单位对应事项管理 

查看事项办理进度 

事项办理员（经授权的自然人用户） 办理法人授权的事项 

查看事项办理进度 

 

 



2. 用户体系详述 

2.1. 用户说明 

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包括两类用户：自然人用户和法人用户。 

2.1.1. 自然人 

自然人是基于出生而取得民事主体资格的人，包括本国公民、港澳台居民、

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等。 

2.1.2. 自然人用户 

以自然人身份进行注册的用户为自然人用户。自然人用户可以在法人授权许

可情况下，代替法人填报相关事项，同时可以办理众筹等自然人可以直接办理的

事项。 

自然人用户能够在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进行政务服务信息查询、政务服务事

项办理等，可对自然人个人信息进行维护，使用我的办件、我的咨询、我的投诉、

我的评价、我的关注等个性化服务。 

2.1.3. 法人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

事义务的组织，包括企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机关事业单位法人。 

2.1.4. 法人用户 

以法人身份进行注册的用户为法人用户。可申请事项办理权限并办理各类事

项；同时可以授权自然人用户代理办理特定事项。 

注册法人账户时，须同时填写“主代办人”信息，“主代办人”是经过法定

代表人授权，代理法人办理“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业务的主要负责人，是法人

账号的实际管理人。 

境内单位、港澳台地区单位、境外单位均可在本系统注册。法人用户在科技

部政务服务平台能够进行政务服务信息查询、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等，可对法人进

行维护，可对主代办人个人信息进行维护，可使用我的办件、我的咨询、我的评

价、我的关注等个性化服务。 



2.2. 关键原则 

2.2.1. 实名认证原则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要求，所有用户必须进行“实名认证”（通过系统调用国

办接口进行用户信息匹配）。根据科技部要求，不能实名认证的用户，须进行“上

传相关证明材料审核认证” （上传材料，科技部人工审核认证）。 

自然人用户须提供真实、准确、最新且完整的个人资料，使用本人证件号码、

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进行实名验证。 

法人用户须提供真实、准确、最新且完整的法人资料，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电子营业执照/数字证书等有效信息进行实名验证。 

法人主代办人同样需要实名认证通过或审核认证通过，才可以进行相关事项

办理操作。主代办人实名认证标准与自然人一致。 

2.2.2. 用户唯一原则 

自然人和法人在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只能有一个用户。用户唯一原则的标准

是：自然人用户的证件号码、手机号码唯一；法人用户的法人名称及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唯一。 

2.3. 权限说明 

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根据各政务事项业务办理情况，设计相应的权限管理体

系，包括法人事项权限和自然人事项权限。 

2.3.1. 法人权限 

只允许法人办理的事项，需要法人用户进入相应事项中申请事项办理权限，

通过该事项授权后，才可以办理相关事项。 

法人（单位）获得事项授权后主代办人可以代替单位办理已经获得授权的相

关事项。 

法人用户也可以指定自然人用户代替单位办理本单位已经获得授权的相关

事项。法人用户登录系统可在“在线办事-用户授权管理-授权操作”中检索自然

人用户，并对用户进行授权操作，可授权用户为法人单位事项办理员或法人单位

事项管理员。 



法人单位事项管理员：可以代理法人单位办理指定事项业务；可以授权自然

人用户为法人单位事项办理员；可以维护法人的基本信息。 

法人单位事项办理员：可代替单位办理指定事项的相关业务，也可以查看授

权单位法人相关信息。 

2.3.2. 自然人权限 

自然人可以直接办理自然人能办理的事项。 

自然人也可以经法人用户授权代替法人单位办理指定事项。 

2.4. 用户权限如何获得 

2.4.1 法人权限获得 

新注册法人：通过“科技部政务平台-注册备案系统”注册的法人实名认证通

过后，登录平台通过“在线办事-我要办理”页面申请事项办理权限。 

集成的法人用户：由原有各业务系统集成的法人用户，集成后（需要完成实

名认证）默认具有对应事项的办理权限。 

2.4.2 自然人获取权限 

新注册自然人：通过“科技部政务平台-注册备案系统”注册的自然人实名认

证通过后，可以直接办理自然人可以办理的相关事项。代替法人单位办理指定事

项权限需要经过法人单位（由法人用户或事项管理员进行授权）为自然人用户授

权。 

集成的自然人用户：集成后（需要完成实名认证）默认具有对应事项的办理

或管理权限。 


